
粤工信电子函〔2026〕21号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
做好 2025年电子信息制造业统计年报
和 2026年季报及月报报送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，相关行业协会、企事业单位：

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《关于做好 2025年电

子信息制造业统计年报和 2026年季报及月报报送工作的通知》

（工运行函〔2026〕20 号）、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实

施信息通信业等 8项统计调查制度的通知》（工信厅运行〔2024〕

77号）要求，为做好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监测和统计工作，及

时掌握产业发展态势，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，现就我省电子信息

制造业 2025年年报、2026年季报及月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电子信息制造业统计工作要求

（一）统计范围

在我省境内注册（港、澳、台地区除外），年主营业务收入

2000万元及以上，从事电子信息产品的研发、制造及生产加工的

重点企事业独立法人单位（不限于被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联

系企业名单）。

（二）调查内容

主要调查电子信息制造业重点企业的基本情况、主要经济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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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，主要产品生产、销售、能力及库存情况等。

（三）调查频率和时间

按报告期分为年报、季报和月报。年报调查时期为上一年度

1 月 1 日—12 月 31 日统计数据；季报调查时期为本年度 1 月 1

日至上季度末的统计数据；月报调查时期为本年度 1月 1日至月

末的统计数据。

（四）报送方式

2025年统计年报以及 2026年统计季报及月报均采用网上直

报。方式一：企业直接输入网址：https://xxcyqiye.miit.gov.cn进

入工业和信息化部统一登录系统报送（务必使用谷歌浏览器、火

狐、360极速版）；方式二：直接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

息化部官方网站 http://www.miit.gov.cn，在首页“公共服务平台”

栏目下点击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平台”，跳转到工业和信息

化部统一登陆系统。根据国家统计局规定的“在地统计原则”，各

企业按实际生产经营地向所在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报送统

计数据，各地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收集、审核、汇总本

地市所属企业的统计报表报送系统；广东省电子信息行业协会协

助审核汇总各地市报表上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；省工业和信息化

厅审核后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。

（五）报送内容及时间

2025年电子信息制造业统计年报和2026年定期报表按国家

统计局批准印发的《国家统计局关于批准执行信息通信业统计调

查制度等8项统计调查制度的函》（国统制〔2024〕187号）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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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报。

1. 2025年统计年报报送内容：

（1）企业基本情况表（电制统企1表）；

（2）主要经济指标表（电制统企2表）；

（3）主要产品产、销、存表（通用表）（电制统企3表）；

（4）主要产品产、销、存表（电子材料制造）（电制统企4

表），电子材料生产制造重点企业填报；

（5）主要产品产、销、存表（集成电路制造）（电制统企5

表），集成电路制造重点企业填报；

（6）主要产品产、销、存表（集成电路封装测试）（电制

统企6表），集成电路封装测试重点企业填报；

（7）主要产品产、销、存表（新型显示制造）（电制统企7

表），新型显示制造重点企业填报；

（8）主要产品产、销、存表（光伏产品制造）（电制统企8

表），光伏产品制造重点企业填报；

（9）主要产品产、销、存表（重点领域专用设备制造）（电

制统企9表），重点领域专用设备制造重点企业填报；

（10）主要产品产、销、存表（电池及材料制造）（电制统

企10表），电池及材料制造重点企业填报；

（11）主要产品产、销、存表（电子终端及通信系统设备制

造）（电制统企11表），电子终端及通信系统设备制造重点企业

填报；

（12）主要产品生产能力表（电制统企12表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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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3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表（电制统企13表）。

报送时间：2026年 3月 20日前企业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统一

登录系统完成网上填报，广东省电子信息行业协会于 2026 年 3

月 31日前汇总上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。

2. 2026年定期季报报表报送内容：

（1）主要经济指标季报表（电制统企14表）；

（2）主要产品产、销、存季报表（电制统企15表）；

报送时间：季度后20日前企业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统一登录

系统完成网上填报。

3. 2026年定期月报报表报送内容：

（1）主要经济指标月报（电制统企16表）；

（2）主要产品产、销、存月报（电制统企17表）；

（3）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月报表（电制统企18表）；

报送时间：次月20日前企业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统一登录系统

完成网上填报。

（六）电子信息制造业统计制度、年报、季报、月报系统操

作及有关问题，请联系广东省电子信息行业协会（联系人：邵载

军，电话：15918004771）。

二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电子信息制造业统计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调查的重

要组成部分。各地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，认真贯

彻落实，积极组织实施，明确具体部门、具体负责人员分别跟进

电子信息制造业统计工作。大力发动和指导纳入统计范围的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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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的统计范围、统计分类、指标内容和计算方

法准确填写，按时上报，保证全省电子信息制造统计工作顺利进

行。

（二）纳入报送范围的企事业单位应确定相关负责人员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和《电子信息制造业统计调查制度》

的要求，按时、如实上报数据。

附件：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《关于做好 2025 年

电子信息制造业统计年报和 2026 年季报及月报报送工作的通

知》（工运行函〔2026〕20 号）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6年 2月 5日

（联系人：郑劲松，联系电话：020-8313331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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